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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潞城市委办公厅
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潞城市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各办事处党工委，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委、局、办，各人民团体：
《潞城市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若干措施（试行）》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潞城市委办公厅
潞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8月6日
潞城市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若干措施（试行）

1.对直接引进投资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的单位或个人，项目投产后，在享受《长治市招商引资奖励办法（试行）》对应条款的基础上，再按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3‰实施奖励，每个项目最高奖励50万元。
2.对外来投资2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及以上（不含土地成本）的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后，分别奖励市域外投资方法定代表人10万元、30万元、50万元。
3.对新上的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在按期投产达效后，经审计，按投资额度予以一次性资金贴息扶持。投资2000万元及以上的扶持2%，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的扶持2.5%，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扶持3%。
4.以煤矸石、粉煤灰、矿渣、炉渣等工业固体废物及城市生活垃圾等为原料的新型建材开发及生产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5.对新投资强度达到每亩200万元的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按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50%予以奖励。投资强度在每亩200万元基础上，每增加50万元，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奖励提高10%，最高奖励100%。
6.对投资新建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自纳税年度起，前三年按其上缴税金本级留成部分的100%予以奖励；后三年减按50%予以奖励。共奖励六年，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
7.对年度利用本地工业固废（危废）量达到所用工业固废（危废）总量80%及以上的企业，按其上缴税金本级留成部分的10%予以补贴奖励。对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当年生产单位产品工业固废（危废）排放量较上一年度减少20%及以上的企业，按其上缴税金本级留成部分的10%予以扶持奖励。
8.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危废）的种类、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资源综合利用劳务以及相关技术标准和条件，符合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财税〔2015〕78号）相关规定的，可享受该文件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9.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10.新上的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可优先享受市财兴融资担保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支持。
11.发挥政府采购示范带动作用，政府性投资在同等条件下，将我市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优先列入政府采购清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采购比例。
12.鼓励企业建立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对新通过国家级、省级、和长治市级认定的，除享受国家、省、长治市相关奖补政策外，我市再另行给予奖补资金10%的研发经费支持。
13.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新上或改扩建的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手续办理在政务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提高项目落地效率。
14.生产产品所用原材料中，工业固废（危废）比例达到80%及以上的企业，其各项环保设施健全，并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可优先享受秋冬季错峰生产优惠政策。
15.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企业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除享受企业规定的待遇外，市委、市政府再给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补贴标准为：硕士研究生每人每月1000元、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1500元，连续补贴3年。
16.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企业参加国家或省内外举办工业产品展会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10000元。
本措施所称工业固废（危废）综合利用项目，指工业固废或危废在原材料中的比例不低于30%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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